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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7.2 焊接距离(A)和格室高度(H)用精度为0.5mm的钢直尺测量，单
位用mm表示。

7.7.3 格室片厚度(T)用精度为O.Olmm的千分尺测量，单位用rnm表
不 。

7.7.4 格室片展开后边缘尺寸、焊接距离A、格室高及格室片厚度分别
以测量五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。结果按GB/T 8170的规定进行

数字修约。

8 检验规则

    产品需检验合格并附有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。土工格室的产品以批

为单位进行检验及验收。

8.1检验分类
   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大类。

8.1.1 出厂检验

    出厂检验包括5,6.1和6.4中规定的内容。

8.1.2 型式检验

   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:

夹具

格室片

夹具

    a)新产品投产时或老产品转厂作试制定型鉴定时;

    b)正式生产后，因原材料、配方、工艺有较大的改变，可能影响土工格室性能时;
    c)正常生产后，如出现异常情况，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或累计一定产量后进行例行检验时;

    d)产品停产一年以上，恢复生产时;

    e)型式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;
    f)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
   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5和6中的各项内容。

8.2 组批

    以同一批原料、相同工艺、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。每批数量不超过10000澎。如果生

产七天不足10 00om2，则以七天的产量为一批。

8.3 抽样

   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抽样，每次抽取五个试样进行检测。

8.4 判定及复检
    土工格室尺寸质量判定按5.2的规定进行。其他性能的检验结果若有某项达不到规定指标时，可

重新抽样对该项目进行复检。复检时，抽样数应为原抽样数的两倍。以复检结果作为该批产品的质量

判定依据。

9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9.1 标志

    产品出厂时，应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，并盖有质检专用章和检验员的章。合格证上应有下列标
志 :

    a)产品名称及注册商标;
    b)型号、规格;
    。) 产品标准号;

    d)检验员代号;
    e) 厂名及厂址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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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) 出厂日期及批号。

9.2 包装

    土工格室以组为单位，用塑料打包带进行捆扎。要求捆扎紧凑、平整。其他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商

定。

9.3 运输

    土工格室为非危险品。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不得重压，严禁使用铁钩等锐利工具装卸，避免划伤。

运输时应有遮篷等措施以防日晒雨淋。

9.4 贮存

    土工格室产品应贮存在库房内，远离热源，距离应不小于5m。并防止阳光直接照射。若在户外贮

存时，需用苫布盖上。
    严禁与化工腐蚀物品一起堆放。

    贮存期自生产之日起，一般不超过 12个月。


